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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90       股票简称：*ST华仪       编号：临 2021-03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破产重整裁定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控股股东华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集团”）收到了浙江省乐

清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清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驳回华仪集团

的申请，终止华仪集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 根据法院裁定控股股东被宣告破产，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等一系列问题将存在无法化解的风险；同时随着担保案件的执行，公司资金

流动性将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 华仪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被宣告破产后，其所持公司股权将根据

《财产变价方案》被公开处置，将可能导致本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电气”或“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0月 21日、12月 3日、12月 11日、12 月 19日、12月 30日、2021年 3月

2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重整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81）、《关于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92）和《关于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93）、《关于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95）、《关于控股股东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101）、《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07）和《关于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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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华仪集团向乐清法院提交了关于裁定批准

重整计划的申请。2021 年 5 月 11 日，华仪集团管理人收到了乐清法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2020）浙 0382破 33号），驳回华仪集团的申请，终止华仪集团

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乐清法院认为：华仪集团向债权人会议提交的破产重整计划草案，有财产

担保债权组在表决中未通过，经过华仪集团及破产管理人与该组债权人协商后

再表决仍未通过。申请人华仪集团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但与我国

企业破产法要求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其担保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的条件不符。综

上，华仪集团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能依法维护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故对华仪集团的申请不予支持，同时应终止华仪集团重整程序

并宣告破产。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一）、驳回华仪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 

（二）、终止华仪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三）、宣告华仪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余额为 114,102.51

万元，为控股股东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75,266.14 万元（其中：违规担保余额

为 18,092.17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因承担连带担保所产生的损失累计为

83,384.76万元（其中：因违规担保承担连带担保所产生的损失累计为 77,815.01

万元）。根据法院裁定结果，控股股东被宣告破产，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控股

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一系列问题将存在无法化解的风险；同时随

着担保案件的执行，公司资金流动性将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2、截至本公告日，华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34,283,7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0.83%，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234,275,162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99.9963%。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114,690,000 股。华仪集团作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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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控股股东，被宣告破产后，其所持公司股权将根据《财产变价方案》被公开

处置，将可能导致本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

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相互独立。控股股东华仪集团被宣告破

产，在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前，将对公司后续申请金融机构授信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并进一步影响到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

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2日 

 


